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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地址：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承辦人：科員 林仕偉

電話：25265394轉3710

電子信箱：hbtcf00291@taichung.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1100815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7140000I_1110081514_ATTACH1.pdf)

主旨：檢送衛生福利部訂定「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者血

液透析照護醫事人員津貼及指定醫療機構獎勵作業要

點」，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6月27日衛部醫字第1111664044號函

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市醫師公會，敬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

正本：臺中市66家醫院

副本：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含附件)、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含附件)、

本局疾病管制科(含附件)、本局醫事管理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0954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者血液透析照護

醫事人員津貼及指定醫療機構獎勵作業要點 

一、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二條所定，公、私立醫療(事)機構執行防

治、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及其他相關工作人員應發給津貼及

獎勵相關事項，對於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以下簡稱

COVID-19）確診居家隔離病例血液透析門診照護之醫事人員

及醫療機構予以津貼或獎勵，特訂定本要點。 

二、 醫療機構執行 COVID-19 確診住院病例血液透析照護之醫事人

員及其他相關工作人員發給津貼事項，依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以下簡稱獎勵

要點）第二點規定辦理。 

三、 本要點津貼之適用對象、金額、核發基準及撥款程序如下： 

(一) 適用對象，指下列各目人員： 

1、於醫療機構血液透析室，實際執行確診居家隔離病例血

液透析門診照護之醫事人員。 

2、於醫療機構新增血液透析區域，實際執行確診居家隔離

病例血液透析門診照護之醫事人員。 

(二) 前款人員之津貼金額，基準如下： 

1、醫師每人每日新臺幣(以下同)五千元；專責專任者，得

以班計。 

2、護理人員每人每班五千元；所稱每班，係依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條規定，以八小時計算；超過八小時者，每四小

時核發二千五百元。 

(三) 前款津貼，核發基準如下： 

1、每名醫師以每門診照護十五床為計算基準。 

2、每名護理人員以每門診照護四床為計算基準。 

(四) 撥款程序：本要點津貼以醫療機構收治人日數及前二款基

準計算預估金額後，由本部辦理預撥；醫療機構應於預撥



後一個月內完成申請，經本部審查通過後，撥付賸餘津

貼；逾期者，不予撥付。 

申請前項第二款津貼之醫事人員，不得與獎勵要點醫事人員津

貼名單重複。 

四、 本要點獎勵核發對象、項目、基準、審查基準及撥款程序如

下： 

(一) 經直轄市、縣(市)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同意為轄內指

定血液透析機構(以下簡稱指定機構)，由本部委託單位完

成輔導，且執行原機構及其他機構轉出之確診病例血液透

析治療。 

(二) 獎勵項目及基準： 

1、 設置獎勵： 

(1) 指定機構以原設置血液透析病床及門診時段執行照護

者，按一個月指定門診時段及床數，核予每診每床五

萬元獎勵費用。 

(2) 指定機構新增血液透析病床及門診時段執行照護者，

核發購置移動式純水機或洗腎機設備獎勵費用，上限

一百二十萬元。 

2、 收治獎勵：以指定機構當月血液透析健保申報件數及經

指定機構家數，依比例核發獎勵費用(四捨五入至整數

位)，並應有百分之五十分配予指定門診時段行政人員

及清潔人員，基準如下： 

(1) 申報件數排序為前百分之三十(含)者，獎勵費用五萬

元。 

(2) 申報件數排序為百分之三十一至百分之六十(含)者，

獎勵費用三萬元。 

(3) 申報件數排序未達前百分之六十者，獎勵費用一萬

元。 

(三) 審查基準： 

1、 前款第一目獎勵費用，自衛生局指定日起至本部解除指



定日止，指定床數、期間及時段，以分艙分流、專責照

護方式執行確診居家隔離病例血液透析，未符合或指定

期間未達一個月者，不予核發獎勵費用。 

2、 前款第二目獎勵費用，指定機構應於執行日起至次月三

十日止，完成健保申報程序；逾期未申報件數，不予列

入計算。 

(四) 撥款程序：第二款獎勵費用經本部計算後，由本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撥付費用。指定機構應於本部通知期限內，檢送

相關文件至本部備查。 

五、 本要點津貼及獎勵費用之人員名冊、排班表、簽到（退）紀錄

及相關資料，醫療機構及指定機構應妥善保存，以備查核。 

六、 本要點所列人員津貼及獎勵費用，經本部查證有不實請領或不

符相關規定之情事，除追究法律責任外，並追回已核發之款

項。 

七、 本要點將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

定滾動修正；未及於期限完成修正者，依本部正式公文規定辦

理。 


